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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
《 20 01 年版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和《 2 003 年版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有關平行進口的建議修訂對各類版權作品的影響

平行進口 註 1 電腦軟件

目前情況 2 0 01 年條例草案對目前情況的影響 2 0 03 年條例草案對目前情況的影響

平行進 口電 腦軟件 複製 品

的法律地位

假使該複製品是在香港製作即會構成侵犯版權，

或違反專用特許協議，則根據《版權條例》 (「條
例」 )第 35 (3 )條，該複製品屬侵犯版權複製品

平行進口複製品將被排除在「侵犯版權複製

品」的定義範圍外，因此不是侵犯版權複製

品

沒有影響

進行平 行進 口複製 品的 商

業交易 (例如出售及輸入以
供出售 )的法律責任 註 2

如 平 行 進 口 的 複 製 品 是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(見 上
文 )，則須承擔民事和刑事法律責任 註 3

現行的法律責任將予撤銷 沒有影響 註 4

在業務 過程 中使用 平行 進

口複製 品的 法律責 任（ 一

般稱為 最終 使用者 法律 責

任） 註 5

一般而言，不會構成刑事法律責任 註 6，但仍有民

事法律責任

現行的法律責任將予撤銷 現行的法律責任將予撤銷

使用平 行進 口複製 品供 私

人和家居使用的法律責任

沒有法律責任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

平行進口電腦軟件以外的版權作品

平行進 口作 品複製 品的 法

律地位

假使該複製品是在香港製作即會構成侵犯版權，

或違反專用特許協議，則根據條例第 3 5( 3 )條，該
複製品屬侵犯版權複製品

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

進 行平行 進 口複 製 品的 商

業交易 (例如出售及輸入以
供出售 )的法律責任 註 2

如 平 行 進 口 的 複 製 品 是 侵 犯 版 權 複 製 品 (見 上
文 )，須承擔民事和刑事法律責任 註 3

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註 4

在業務 過程 中使用 平行 進

口複製 品的 法律責 任（ 一

般稱為 最終 使用者 法律 責

任 )註 5

˙ 如所涉及的版權作品是電影、電視劇或電視電

影、音樂聲音紀錄或音樂視像紀錄，則有刑事

法律責任

˙ 各類版權作品皆有民事法律責任

沒有影響 現行的法律責任將予撤銷

使用平 行進 口複製 品供 私

㆟和家居使用的法律責任

沒有法律責任 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1 就版權作品的複製品而言，平行進口是指未得版權擁有人明確授權下，將在香港以外地方合法製作的作品複製品輸入香港。

註 2 導致法律責任的指定作為臚列於條例第 30 及 31 條 (民事責任 )和第 118 條 (刑事責任 )。
註 3 只有在作品發表後首 18 個月內進行交易，才須承擔刑事法律責任。就民事或刑事個案而言，被告人如能證明沒有理由相信有關複製品是條例第 35(3)條下的侵犯版權複製品，則可以引用這證明

作為法定免責辯護。這項免責辯護不受 2001 年條例草案和 2003 年條例草案所影響。
註 4 2003 年條例草案更改了條例現行刑事罪行條文的結構，但刑事作為的涵蓋範圍仍與現行條例所定的大致相同。
註 5 一般而言，最終使用者法律責任，是關於為任何貿易或業務的目的，或在任何貿易或業務過程中管有侵犯版權複製品的作為。請參閱條例第 31(1)(a)及 118(1)(d)條。
註 6 《 2001 年版權 (暫停實施修訂 )條例》暫停實施使用電腦程式方面的刑事法律責任。然而，有關電影、電視劇或電視電影，音樂視像紀錄及音樂聲音紀錄的刑事法律責任，則沒有暫停實施。如電

腦軟件載有此類 “聯繫作品 ”，則使用有關電腦軟件仍須負上刑事法律責任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